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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

本公告乃由中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 (4)條作出。

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其已決議將本公司的財政年度結算日由三月三十

一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於刊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

業績後生效。因此，緊隨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最近期財政年度後，本

公司下一個財政年度結算日將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而本公司的下一份

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將涵蓋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期間。

作出更改的原因

本公司附屬公司的財政年度結算日訂為十二月三十一日。更改本公司的財政年度

結算日目的為使本公司的財政年度結算日與其附屬公司一致。

董事會認為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將簡化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的編製工作。

據其所深知、全悉及確信，董事會預期更改本公司的財政年度結算日不會對本集

團構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且就此並無其他事項需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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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財務報告期間

將本公司的財政年度結算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後，本公司將於下列相關限期

或之前宣佈及刊發有關下列財政期間的財務業績：

所涵蓋財務期間

刊發業績公告

的期限

寄發財務報告

的期限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經審核年度業績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不受影響）

二零二零年

七月三十一日

（不受影響）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三十日

（不受影響）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不受影響）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的經審核業績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四月三十日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二零二一年

八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的經審核年度業績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四月三十日

承董事會命

中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余竹雲

香港，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余竹雲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及李夢琳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喬曉戈先生、高劍先生及朱玉娟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祥林博士、

王文星先生及周春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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